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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學教育負有培育高級人才及研究創新的使命和功能，其品質的良窳對國家與社會的整體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過去五十餘年中，我國的大學教育穩定成長，在量的擴充和質的提昇，均有顯著的成效，所培育的高級人才對國家與社會的整體發展，有積極的貢獻。
多年來，全國各大學校院化學系和應用化學系培育了許多化學人才，畢業生在各行各業中，有出色的貢獻和優良的表現。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下，創新是致勝的重要手段，和化學有密切關係的生技製藥以及尖端材料科技亦是如此。因此，從教育的觀點，創新能力的養成是十分重要的。
最近幾年來，一些化學系實施自我評鑑並進行教學改進，已有某種程度的成效，然而各校做法不同。鑑於教育部鼓勵各學門進行學門評鑑，輿論與國內學者基於教育部為各大學院校之主管單位，在評鑑單位立場、評鑑項目指標、評鑑方式及評鑑結果之公信力等提出多項考量之下，學者們建議專門性系所之評鑑應比照先進國家的作法，如美國由大專院校評鑑評議委員會（Council on Postsecondary Accreditation 簡稱 COPA）認可之學術團體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小組負責評鑑任務。前(九十一)年遂由中國化學會當屆理事長彭旭明教授邀請全國各大學校院化學系和應用化學系主任座談，討論化學學門評鑑事宜。參加會議之各系主任及與會代表們一致認為中國化學會為國內健全之服務性社團，由學會來進行評鑑立場較為超然公正。隨後由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廖俊臣教授草擬相關評鑑事宜，經提報理監事會同意，籌組「評鑑規劃委員會」研討計畫，並向教育部提出大學化學學門評鑑計畫案。
為使本次評鑑作業順利進行，特編訂此評鑑手冊，以作為各大學化學學門系所自我評鑑及評鑑委員實地訪評時之參考，更可增進其他關心我國教育評鑑之相關人員對化學學門系所品質之了解。

貳、評鑑目的

針對全國各大學校院化學學門相關系所進行訪視評鑑，其目的如下：

1、 瞭解我國各大學校院化學學門相關學系和研究所之教育實施情形。

2、 檢討我國各大學校院對化學教育的規劃和實施情形。

3、 對我國各大學校院提出有關改進化學學門教學和研究之建議。

4、 提昇我國各大學校院化學學門教學和研究的水準與品質。

5、 鼓勵我國各大學校院在化學學門發展特色，並擬定具體的發展策略和執行措施。

6、 促進各大學校院化學學門相關學系和研究所經驗交流，以達相互觀摩和相互學習的效果。

7、 提出具有公信力的評鑑報告。

8、 依評鑑報告，向教育部提出適當的建議，期能提昇化學學門教學和研究的品質，進而提昇高等教育的水準。

參、評鑑對象

評鑑對象為全國二十四所非技職體系之公私立大學校院化學學門相關學系，包括化學系、應用化學系和研究所。技職體系之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獲教育部同意辦理，亦將該校系列入評鑑對象，共有東吳大學化學系等二十五個系所，名單如表一(依學校創立先後順序排列)：
表一  評鑑對象
	校系
	系主任
	聯絡人
	電話
	E-mail

	東吳大學化學系
	林遵遠
	卓志銘
	(02)28819471
轉6815
	chuo0907@webmail.scu.edu.tw

	輔仁大學化學系
	管克新
	許明娟
	(02)2903111
轉2472
	chem2018@mails.fju.edu.tw

	臺灣大學化學系
	林金全
	李明騏
	(02)23630231
轉2323
	isalee@ntu.edu.tw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謝明惠
	張靜芬
	(02)29350749~50
轉600
	chem@deps.ntnu.edu.tw

	中興大學化學系
	陳耀鐘
	鄭萃
	(04)22840411
	ctsuey@dragon.nchu.edu.tw 

	成功大學化學系
	孫亦文
	謝麗英
	(06)2757575
轉65352
	Em65300@email.ncku.edu.tw

	淡江大學化學系
	李世元
	楊雅芳
	(02)26215656
轉2531, 2533
	chem@mail.tku.edu.tw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英基
	李文婷
	(07)3121101
轉2198
	wtli@kmu.edu.tw

	中原大學化學系
	吳吉輝
	蔡美娟
	(03)2653301
轉02
	janet@cycu.edu.tw

	東海大學化學系
	葉玉堂
	藍恩慈
	(04)23590248
轉201
	etlan@mail.thu.edu.tw

	清華大學化學系
	汪炳鈞
	劉行讓
	(03)5713887
	hjliu@mx.nthu.edu.tw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謝有容
	郭明華
	(03)5712121
轉56501
	minghua@mail.ac.nctu.edu.tw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化學系
	何永全
	許又文
	(04)24730022
轉1871
	cs1871@csmu.edu.tw

	中央大學化學系
	賴重光
	賴重光
	(03)4227151
轉5901
	cklai@cc.n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暨應用化學所
	靳宗玫
	靳宗玫
	(02)28610511
轉373、585
	tmchin@faculty.pccu.edu.tw

	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
	翁榮源
	郭秋君
	(04)26328001
轉15023
	cjkuo@pu.edu.tw

	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
	蔡文亮
	洪美春
	(07)7172930
轉3201
	vd@nknucc.nknu.edu.tw

	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
	胡景瀚
	陳秀英
	(04)7211035 
	sychen@cc.ncue.edu.tw

	中山大學化學系
	江旭禎
	陳慧潔
	(07)5252000
轉3902
	hjchen@mail.nsysu.edu.tw

	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洪永叁
	黃麥珠
	(05)272-0411
轉61401 
	admmch@ccu.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系
	陳齊聖
	歐馥榕
	(04)23323000 
轉7272
	applchem@mail.cyut.edu.tw

	東華大學化學系
	林志彪
	陳麗珠
	(03)8633572
(03)8633573
	liju@mail.ndhu.edu.tw

	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楊重熙
	黃燕美
	(049)2917955
	ymkuan@ncnu.edu.tw

	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
	古國隆
	陳中元
	(05)2717899
	appchem@mail.ncyu.edu.tw

	高雄大學應用化學系
	陳振興
	黃鏽梅
	(07)5919351
	apc@nuk.edu.tw


肆、評鑑方法

評鑑方法分自我評鑑和實地訪視評鑑，因而編訂「大學化學學門評鑑書」及「評鑑手冊」為評鑑工具。「大學化學學門評鑑書」含「受評單位資料表」及「評鑑表」兩種表格。「受評單位資料表」係供受評單位據實將有關資料填妥；「評鑑表」供受評單位先行填寫自評評語以及評鑑委員於訪評後填寫評語之用，其資料經彙整後將據以撰寫評鑑報告書；「評鑑手冊」則作為受評單位與評鑑委員如何做好評鑑工作之參考工具。

自我評鑑的主要目的在受評單位檢討自身之優缺點，進而尋求保持優點、改善缺點之作為，此亦為化學學門評鑑的核心工作。在單位實施自我評鑑之前由中國化學會邀集各化學系和應用化學系系主任，說明如何填寫「受評單位資料表」及「評鑑表」，並溝通意見。受評單位於實地訪評一個月前，繳回填妥之「受評單位資料表」及「評鑑表」(一式十份和磁碟片乙份)。

實地訪評係由「評鑑委員會」之委員們依據受評單位提供的自我評鑑相關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後，前往受評單位實際訪視了解該系所的組織、運作及發展的重點、特色等，同時進行雙向溝通。

上述二種評鑑方法中含括下述四種作業方式：

1、 資料檢閱：針對各受評單位的基本資料及自我評鑑報告進行檢閱。
2、 個別訪談或團體座談：與受評單位之主管、教師、行政與技術人員及學生進行個別訪談或團體座談。
3、 實地參觀：參觀受評單位之軟硬體設備等。
4、 問卷調查：必要時，得實施問卷實施調查，以補足上述評鑑方式所無法獲得之資料。

伍、評鑑流程與時程

學門評鑑作業流程及時程如表二所示，必要時得作適當的調整。

表二 評鑑流程與時程

	年/月/日
	教育部
	評鑑執行單位

（中國化學會）
	學校（受評單位）

	2003/07/01

2003/07/05

2003/08/01

2004/02/28

2004/03/01

2004/03/31


	
	
	


	年/月/日
	教育部
	評鑑執行單位

（中國化學會）
	學校（受評單位）

	2004/04/15

2004/05/01

2004/07/15

2004/08/01

2004/08/15

2004/09/01

 |

2005/06/31

2005/07/31

2005/09/31

2005/10/31

2005/11/30

2005/12/31
	
	
	


陸、評鑑組織與職掌

1、 組織架構：





圖一  組織架構圖

2、 執行單位計畫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馬哲儒名譽教授為計劃主持人、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劉陵崗教授為計畫共同主持人，其兩位同時兼任規劃委員會和評鑑委員會召集人和共同召集人，負責評鑑工作之整體規劃、督導計畫(包括實地訪評)的執行、彙整評鑑報告以及主持各項有關會議(包括座談會和說明會)。

3、 規劃委員會

由化學學門相關學系資深優良教師、企業界人士和教育研究學者共十三人組成(見表三)，經提報教育部同意後，由本會理事長聘請擔任之。

表三  大學化學學門評鑑規劃委員會(委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職別
	姓名
	服務單位

	召集人
	馬哲儒
	成功大學化工系講座及名譽教授

	共同召集人
	劉陵崗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委員
	吳澄清
	台灣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本會理事長

	委員
	施正雄
	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周善行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周德璋
	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教授

	委員
	陳玉惠
	中原大學化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委員
	陳竹亭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陳幹男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委員
	張文雄
	龍華科技大學校長

	委員
	彭旭明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彭森明
	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委員
	廖俊臣
	行政院國科會副主委


規劃委員會之主要工作為：綜合規劃本評鑑工作和相關事宜、協

助編訂和審查各項評鑑工具(含「受評單位資料表」、「評鑑表」和「評鑑手冊」)、檢討本次評鑑辦理情形、審查評鑑報告並建議評鑑後續事宜。

4、 評鑑委員會

評鑑委員會共三十五人組成，除馬哲儒教授擔任召集人及劉陵崗教授擔任共同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規劃委員會」推薦化學工業界、學術界及各大學校院中之公正人士，經教育部同意並聘任之(名單見表四)。
表四 大學化學學門評鑑委員會(委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職別
	姓名
	現任

	召集人
	馬哲儒
	成功大學化工系講座及名譽教授

	共同召集人
	劉陵崗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委員
	王  瑜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委員
	王先知
	工業研究院化工所副所長

	委員
	李光華
	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李國安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周大新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研究員

	委員
	周善行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周德璋
	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教授

	委員
	林振東
	東海大學化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委員
	林煥祥
	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委員
	林義宗
	中山科學院化學所所長

	委員
	邱美虹
	台灣師範大學科教所教授兼所長

	委員
	邱義雄
	中山科學院化學所高分子組長

	委員
	施正雄
	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柳鐘琰
	中山科學院化學所所長退休

	委員
	洪楚璋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兼任研究員


	委員
	張文雄
	龍華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兼校長

	委員
	陳玉惠
	中原大學化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委員
	陳生明
	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兼圖書館長

	委員
	陳阿煌
	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陳國美
	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陳焜銘
	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陳幹男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委員
	陳榮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委員
	陳鏡潭
	台灣新日化公司董事長

	委員
	彭旭明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彭森明
	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委員
	楊美惠
	台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

	委員
	廖德章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委員
	蕭次融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顧問

	委員
	儲三陽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鍾崇燊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魏和祥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委員
	蘇宗粲
	工業研究院企劃處處長兼奈米科技研發中心主任


評鑑委員會之主要工作為：實地訪評前審閱受評單位填妥之「受評單位資料表」及「評鑑表」、進行實地訪評並於「評鑑表」內撰寫實地訪評報告、對受評單位提出建議並撰寫實地評鑑報告書。
5、 評鑑業務組

設專任助理人員一人，兼任助理人員一人和臨時工若干人。其主要工作為：負責協調和協助辦理評鑑之各項工作，辦理會計、出納和其他庶務工作。

柒、自我評鑑之實施

受評單位先行組成自我評鑑委員會或小組，負責規劃、協調及辦理自我評鑑工作，並依本計畫所製定之「化學學門評鑑書」（含「受評單位資料表」及「評鑑表」）進行資料填寫及自我評鑑，於九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分別裝訂成冊（各十本，並附電子檔/磁片乙份）寄送中國化學會。再由中國化學會彙整分發各評鑑委員，作為進行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評之依據。

※自我評鑑資料表填寫原則(另請參考「化學學門評鑑書」所列之填表說明)：

1、 「受評單位資料表」及「評鑑表」係呈現受評單位之實際現況，應據實填寫。
2、 填寫表格時請儘量強調院校與系所間之關係及整合程度。

3、 受評單位可依據所填寫之「受評單位資料表」，儘可能備齊具體的支持資料，彙整成「佐證資料」為附件（內含每一位專任教師最近的國科會或相當之個人資料表），供評鑑委員臨場檢視。

4、 「評鑑表」係質的描述，描述時請儘量舉實例加以說明，並儘量具體扼要。

5、 填寫時請勿更動表格格式設定及順序。各表格均獨立呈現且可自行增頁以敷填寫。

捌、實地訪評之實施

實地訪評前，由中國化學會邀請評鑑委員以及受評單位參加說明會，以瞭解實地訪評實施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包括「評鑑手冊」、「受評單位資料表」與「評鑑表」的撰寫使用等)，並聽取意見，以達成共識，俾利訪視評鑑工作之進行。
書面審查：中國化學會彙整各受評單位繳交之「化學學門評鑑書」資料，分發至評鑑委員，由評鑑委員就受評單位所提供之資料先行初步審查。

評鑑委員依據受評單位提供之自我評鑑相關資料先行審閱後，前往受評單位進行兩日實地訪評，藉由訪評觀察系所運作情形、與師生及相關人員進行廣泛且深入的晤談、檢視場地與圖儀設備、並將訪評所發現之實際情形及建議在「綜合座談」中進行雙向溝通說明。評鑑委員隨之開會交換意見，討論受評學系之優缺點、待改進事項，由當日隨行業務人員紀錄初步意見。

訪視評鑑受評單位之行程為兩天，由評鑑委員七人及行政助理(專任和兼任) 兩人進行之。評鑑委員於訪評後兩星期內，應將受評單位之「評鑑表」交由召集人彙整以撰寫報告。經提評鑑委員會討論後，在定稿之前，送交各受評單位核閱該單位之評語，並有一次要求答辯修正的機會，再經評鑑委員會討論後定稿。
※ 訪視評鑑行程表如表四，包括：簡報10分鐘，查閱資料及參觀設施150分鐘，參訪教學、實驗及研究場所、環境90分鐘，晤談學生120分鐘，參訪教師研究室、實驗及研究中心場所、環境90分鐘，晤談教師120分鐘，晤談行政人員60分鐘，綜合座談90分鐘，評鑑委員會議30分鐘。

表四 大學化學學門評鑑實地訪評行程表(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相關出席人員

	8:45~9:00
	評鑑委員蒞校
	

	9:00~9:2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評鑑小組召集人主持

	9:20~9:40
	相互介紹
	1、受評學系主任(所長)及評鑑小組召集人共同主持

2、評鑑委員

3、受評系所教師、行政及相關人員

	9:40~12:30
	簡報、查閱資料及參觀設施

1、系所現況簡報(10~15分鐘)

2、學校提報資料與實際情況之查核比對

3、參觀系所辦公場所及學校圖書館等支援教學、研究有關之一般設施資源
	1、 評鑑委員

2、 受評系所主管及相關人員

	12:30~13:30
	午餐、休息
	(受評學校代辦午餐，每人份100元)

	13:30~15:00
	參訪教學、實驗及研究場所、環境
	1、 評鑑委員

2、 受評系所主管及相關人員

	15:00~17:00
	晤談學生
	1、評鑑委員

2、學生(預備會議時安排選定人選)

3、可分組舉行，每組20人。

	17:00
	評鑑委員離校
	


附註：評鑑委員於晚餐後，進行討論及整理首日訪評意見初案(由評鑑業務組協助安排相關場地等事宜)。

表四  大學化學學門評鑑實地訪評行程表(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容
	相關出席人員

	9:00~10:30
	參訪教師研究室、實驗及研究中心場所、環境
	1、 評鑑委員

2、 受評系所主管及相關人員

	10:30~12:30
	晤談教師
	1、評鑑委員

2、教師(沒課的老師盡可能參加，各學術領域教師至少一位教師參加)

	12:30~13:30
	午餐、休息
	(受評學校代辦午餐，每人份100元)

	13:30~14:30
	晤談行政人員(有關一般行政與支援事宜)
	1、評鑑委員

2、受評系所主管及行政相關人員(含行政及技術人員、兼行政工作教師及助教)

	14:30~15:00
	評鑑委員意見討論
	評鑑小組召集人主持

	15:00~16:30
	綜合座談

1、評鑑委員提出訪評意見或建議

2、雙方交換意見
	1、 評鑑小組召集人主持

2、 評鑑委員

3、 受評系所主管及相關人員

	16:30~17:00
	評鑑委員交換評鑑感想及記錄初步意見
	評鑑小組召集人主持

	17:00
	評鑑委員離校
	


附註：

1、 受評系所須視情況與要求配合調整該系所活動與時間。

2、 晤談人員與場地請受評學校配合安排。

附錄一　化學學門評鑑訪視及填寫評鑑書
參考內容及項目

	訪視及填寫評鑑書之參考項目

	一˙ 背景、目標與特色
	
	

	
	1.背景：歷史、公/私立、綜合/專業、規模等
	
	

	
	2.教育目標與其學校辦學宗旨之間的關係及配合程度？
	
	

	
	3.發展重點、特色以及與教育目標之配合程度？
	
	

	
	4.發展計畫是否符合教育目標及發展重點與特色？
	
	

	二˙師資
	
	

	
	1.教師的質？ 與其教育目標及任務之配合度？
	
	

	
	2.教師的量？ 與其教學任務量之配合度？
專任教師教學負荷量如何？ 教師授課總鐘點數的適當性？
	
	

	
	3.專任教師各級人數與比率/具有博士學位之百分比/年齡分布狀況 
	
	

	
	4.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佔教師總人數之比例
	
	

	
	5.兼任教師授課學分數占總開課學分數之比例
	
	

	
	6.校內其他學門教師支援本系開課之情況
	
	

	
	7.專任教師著作並出版之教科書、科普或其他提升科學教育的書籍。(見表格02)
	
	

	
	8.教師獲得校內外特殊教學榮譽之情況(見表格02)
	
	

	
	9.教師聘用/升等的運作程序。是否有合理的自主權？ 是否合宜？(見表格02)
	
	

	三˙學生結構
	
	

	
	1.各學制班別的學生人數及分佈狀況
	
	

	
	2.一般生佔全體學生之比值
	
	

	
	3.研究所學生佔全體學生之比值
	
	


	
	4.研究生（一般）佔全體學生（一般）之比值
	
	

	
	5.教師與全體學生、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之比值
	
	

	
	6.近三年之招生政策與狀況、就讀狀況
	
	

	
	7.近三年一般生之休、退學狀況
	
	

	
	8.招收僑生、外國籍學生之情況。 就讀狀況如何？(見表格04)
	
	

	
	9.近三年學生獲得校內外學業獎助學金、獎勵與榮譽之情況 (見表格04)
	
	

	
	10.各級（大學、碩士、博士）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情況(見表格04)
	
	

	四˙教學 —　A． 制度與規劃
	
	

	
	1.是否有課程規劃委員會的組成？(見表格05)
	
	

	
	2.是否有教師開課之安排制度或方式？(見表格05)
	
	

	
	3.是否實施學生對教師教學的評鑑制度？(見表格05)
	
	

	
	4.是否有訂定各級（大學、碩士、博士）學位修業規定？

大學生是否有參與專題研究、畢業論文等特殊要求？

研究生是否有資格考試、教學實習、發表研究論文等特殊要求？(見表格05)
	
	

	
	5.是否有特殊專業學程之規劃？(見表格05)
	
	

	
	6.是否有加強學生英語能力之規劃？ 是否有學生選修第二外國語之規定？(見表格05)
	
	

	
	7.是否有學生副修第二專業領域之規劃？(見表格05)
	
	

	
	8.是否有提出計畫爭取經費改進教學品質？(見表格05)
	
	

	
	9.是否舉辦教學改進研討會、鼓勵教師進修教學方法、鼓勵著作教科書或科學讀物、設置教師教學成效獎勵或其他措施以提升教學品質？ (見表格05)
	
	

	四˙教學 —B.　課程規劃與開授科目
	
	

	
	1.系/所學生修業課程之規劃、科目種類及學分數? 
	
	

	
	2.各級專業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數是否合宜適當？
	
	

	
	3.各科學生修習情況與學生人數的適當性
	
	


	
	4.大學部學生選修通識課程是否有規範？(見表格06)
	
	

	
	5.基礎及必修科目是否由專任教師擔任？
	
	

	
	6.是否設置專任助教協助教學工作？
	
	

	
	7.支援其他科系專業課程（支援科系、學生人數與科目）
	
	

	
	8.規劃通識課程提供外系學生選修之情況（班數、學生數等）
	
	

	四˙教學 — C. 實驗教學
	
	

	
	1.各類實驗課程之現場教學如何執行？(見表格07)
	
	

	
	2.任課教師是否執行現場教學？ 學生是否分組做實驗？ 是否設有專門人員協助實驗教學？(見表格07)
	
	

	
	3.如何維護學生在實驗室（含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安全？(見表格07)
	
	

	
	4.實驗室（含教學與研究）的空間擺設、藥品的存放、工作空間是否合宜？(見表格07)
	
	

	
	5.實驗場所通風、採光、防火設施及安全性是否妥善？(見表格07)
	
	

	
	6.如何處理廢棄物及廢液？(見表格07)
	
	

	
	7.各類實驗課程之內容、方法及使用材料是否對環境友善？(見表格07)
	
	

	
	8.各類實驗課程之學分數與實驗時數是否合宜？
	
	

	
	9.支援其他科系實驗課程教學之情況
	
	

	五˙ 研究
	
	

	
	1.專任教師執行各種專題研究計畫之近況（近三年）
	
	

	
	2.執行各種專題研究計畫量之分析（各類計畫件數、金額、執行計畫人數百分比、教師平均計畫件數及經費等）。是否顯示成長與進步？
	
	

	
	3.教師是否參與或執行大型/整合研究計畫？
	
	

	
	4.教師是否參與或執行產學共同合作研究？ 
	
	

	
	5.近三年專任教師發表研究著作/論文、申請及獲得發明專利之情況。 

質/量如何？ 是否顯示成長與進步？
	
	

	
	6.教師研究成果之再應用成效如何？ （如發明專利）
	
	


	
	7.教師獲得各類研究獎勵或榮譽之情況
	
	

	
	8.學生獲得各類研究獎勵或榮譽之情況
	
	

	
	9.教師是否與國內外研究機構合作研究及交流？(見表格11)
	
	

	
	10.教師是否與校內外其他學門教師進行合作研究？(見表格11)
	
	

	六˙  服務
	
	

	
	1.教師擔任學校各級行政職務之情況。 對系務運作影響如何？
	
	

	
	2.教師服務校外學術機構或團體之情況 (如擔任學會理事長或理、監事等)。 
	
	

	
	3.教師服務教育部或國科會擔任委員之情況（諮議、審議、評鑑、顧問等）
	
	

	
	4.教師在公私立機構服務之情況 (兼任或借調擔任政務官、董監事、顧問、經理、負責人等職務)
	
	

	
	5.是否自主或與校內外其他機構/單位合作共同施行推廣教育？(見表格12)
	
	

	
	6.專任教師受聘至其他學門或校外教課之情況(見表格12)
	
	

	
	7.專任教師是否到校外演講、是否舉辦演講會或研習營等提升科學/化學知識普及度的活動？（對象：中小學教師與學生及一般民眾）(見表格12)
	
	

	
	8.是否利用貴重儀器對外服務？ 情況如何？ 成效如何？(見表格12)
	
	

	
	9.專任教師參與一般社會服務之情況(見表格12)
	
	

	七˙學生輔導
	
	

	
	1.如何建立與執行導師制度？ 
	
	

	
	2.經費投入與運用情況(見表格13)
	
	

	
	3.輔導學生校外實習之方式與成效(見表格13)
	
	

	
	4.輔導學生之具體案例？
	
	

	
	5.是否建立系友組織？ 活動之情況？(見表格13)
	
	

	八˙行政支援
	
	

	
	1.行政職員、技術員等人力配置
	
	


	
	2.行政職員人數與教師人數之比例
	
	

	
	3.行政職員人數與學生人數之比例
	
	

	
	4.職員的行政專業
	
	

	
	5.人力是否能有效運作系務並充分支援教師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6.如何處理系務相關之重要決策？(見表格14)
	
	

	
	7.處理系務是否自動化、資訊化，以提升行政效率？(見表格14)
	
	

	
	8.主管產生方式與任期(見表格14)
	
	

	
	9.教師進修及休假制度之執行成效(見表格14)
	
	

	九˙資源 —　A． 經費　
	
	

	
	1.年度經費投入總額及其來源（學校預算、計畫、募款等）
	
	

	
	2.學校在經費上的支持程度
	
	

	
	3.經費運用分配情況。平均投入每位學生的經費多少？
	
	

	
	4.學校投入支援研究的經費額
	
	

	
	5.投入實驗課程的經費多少？ 平均投入每位修課學生的經費多少？
	
	

	
	6.投入圖書、期刊與網路資訊的經費額。平均投入每位學生的經費多少？
	
	

	
	7.投入購置儀器設備的經費額。平均投入每位學生的經費多少？
	
	

	
	8.平均投入每位專任教師的經費多少 (研究分配經費、儀器購置經費)？
	
	

	九˙ 資源 —　B． 圖書與儀器
	
	

	
	1.學門相關圖書、期刊及網路資訊之質與量？ 與教學研究需求的配合程度如何？
	
	

	
	2.儀器設備（數量、性質及功能）？ 能否配合教學與研究的目標及需求？
	
	

	
	3.儀器設備之使用、維護與管理的效率如何？
	
	

	
	4.與其他單位相互支援使用儀器設備之情況如何？
	
	

	九˙ 資源 —　C． 建築與空間
	
	

	
	1.建築與空間總量 (單位：坪) 及其用途的規劃與分配情況。
	
	


	
	2.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學生使用的空間面積（總建築面積/人數）多少？
	
	

	
	3.空間使用規劃是否有效率，能否配合其教學與研究之需要？
	
	

	
	4.專任教師是否配有專屬研究室及實驗室？ 面積多少？ 
	
	

	
	5.是否規劃空間設置學生的自習室（閱覽室）？ 面積多少？ 
	
	

	
	6.平均每位研究生使用研究實驗室的面積多少？ 
	
	

	
	7.是否設有專屬空間擺置貴重儀器？ 面積多少？ 
	
	

	
	8.教學及研究實驗場所是否整體規劃使用而能與其他用途（教室、辦公室、自習室等）空間妥適隔離？
	
	

	
	10.專門教室、儀器室與實驗場所維護與安全管理之情況如何？
	
	

	
	11.各教學實驗室容納學生的學生人數是否合宜？
	
	


附錄二  教育部辦理大學學門評鑑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十日台（九○）高（四）字第九○一二一一三二號
一、為評估大學各學門之發展重點、特色與績效，鼓勵並協助大學建立學門自我評鑑制度，以提昇教育品質，特依大學法第四條第三項訂定本要點。

二、評鑑對象

（1） 以一般公私立大學各學門相關之學系所、中心及其他單位為對象，擇定學門，分年辦理。

（2） 跨學門屬性之學系所，得依其發展重點與特色，自行擇定，列入合宜之學門。

三、評鑑內容

（1） 各學門相關單位教學、研究、服務之成效。

（2） 各學門自我特色之建立與發展。

（3） 各學門相關單位資源之整合與運用。

（4） 各學門自我評鑑制度建立情形及運作。

（5） 其他與各該學門發展有關之事項。

四、辦理方式

（1） 受評學門由本部大學教育審議委員會決定，必要時得先徵詢各校之意願。

（2） 評鑑單位由本部大學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組成評選小組遴選，亦可由大學聯合辦理。

（3） 受評單位由各校主動提報，惟本部亦得視學門性質與相關系所發展概況將其納入評鑑。

（4） 自我評鑑由各受評單位於接受評鑑前完成。

五、辦理評鑑單位之資格

（1） 需為全國性學會或學術研究機構。

（2） 定期出版學術刊物。

（3） 積極從事學術活動。

（4） 有足夠之學者專家。

（5） 有足夠之專（兼）任行政人員。

（6） 有健全之組織及會計制度。

六、辦理評鑑單位之職責

（1） 成立評鑑規劃委員會，擬定評鑑指標及程序，並辦理座談會，廣泛徵詢意見。

（2） 辦理評鑑說明會，針對評鑑計畫之實施及相關指標、程序等做詳細說明。

（3） 編訂評鑑手冊，含完整實施計畫、評鑑指標及評鑑程序等。

（4） 受理各校提報受評單位。

（5） 提出擬聘之評鑑委員名單經教育部同意後聘請。

（6） 安排實地訪視時程。

（7） 舉辦評鑑委員及相關人員訪視前說明會。

（8） 實地訪評須有行政人員隨行，負責受評機構及評鑑委員之協調聯繫。

（9） 彙整訪評報告並提出完整之評鑑報告書。

七、辦理評鑑單位

（1） 評鑑委員及參與評鑑之相關人員，對於由評鑑工作所得之各種資訊應負保密之義務，非經教育部同意不得對外披露。

（2） 評鑑結果由教育部函知各受評學校並對外公布，必要時得對表現較佳之學校酌予獎勵。

（3） 各受評學校應依據評鑑結果提報改進計畫，由教育部督促改進。

附錄三  化學學門評鑑書(另冊)
附錄四  化學學門評鑑受評單位資料表(另冊)
附錄五  化學學門評鑑表(另冊)
擬定評鑑指標及程序(含座談會徵詢意見)





簽訂委託合約書





成立規劃委員會





核定規劃委員名單





提出規劃委員名單





召開規劃委員會





核定評鑑委員名單





完成「受評單位資料表」、「評鑑表」和「評鑑手冊」格式之編訂





受評學校提報


受評單位





受理各校提報


受評單位








提出評鑑委員名單





召開評鑑委員會議





教育部





計畫主持人


向教育部簡報





實地訪評





受評單位申覆


或說明








評鑑報告定稿





寄出自我評鑑


報告表





辦理說明會


(邀請受評單位)





舉辦評鑑委員


訪評前說明會





完成彙整訪評報告





訪評報告送


受評單位確認





安排實地訪評時程





受評單位完成「受評單位資料表」、「評鑑表」之填寫





委辦





教育部





執行單位：中國化學會





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助理人員





實地訪評前審閱受評單位填妥之「受評單位資料表」及「評鑑表」





進行實地訪評





撰寫實地訪評報告表(評鑑表)





對受評單位提出建議並撰寫實地評鑑報告書





規劃委員會





綜合規劃本評鑑工作和相關事宜





協助編訂和審查各評鑑工具





檢討評鑑辦理情形





建議評鑑後續事宜





審查評鑑報告





「受評單位資料表」之格式與內容





「評鑑手冊」





「評鑑表」之格式與內容
























































評鑑委員會









